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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加强图书馆、实验室等 

教学场地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省内各高等院校： 

9 月 19 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一楼配电房突发火情，房屋过火面积

达 10 平米。这次事故暴露出我省高校在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场地中仍存在安

全隐患和管理薄弱环节。为深刻吸取教训，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现就切实加

强高校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场地安全工作的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领导和责任管理 

图书馆、实验室等是高等学校重要的教学场地，在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等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图书馆、实验室

等教学场地的安全管理是保障教学正常运行、保证学校安全稳定的重要内容。因

此，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场地的安全管理工作，牢固树立“安

全工作无小事”、“安全重于泰山”的思想意识和“以人为本、预防在先”的管理

理念，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场地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落实学校“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的制度，加强领导，预防为主，按照《四

川省学校安全管理办法》、《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和《四川省学校安全管理

职责暂行规定》等有关要求，层层落实，细化责任，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人，强

化问责制。对由于责任不落实、隐患查找和整改不认真、管理不严格、监督不到

位而引发的各种安全责任事故并导致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领

导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二、切实加强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 

各高校要在近期内组织力量开展一次教学场地安全管理工作大检查，针对图

书馆、实验室、实训中心等安全工作现状，严格排查事故隐患和安全管理漏洞，

重点检查各种安全制度在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场地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情况及

突发事件应对情况等。对排查、清理出的隐患和管理漏洞，要立即行动，落实责

任，倒排日程，限期整改。同时，各高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图书馆、实验室等



教学场地应对紧急情况的工作预案。 

三、切实加强师生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法制教育、安全知识教育、安全技能教育以及预防、

应急教育等。各高校要根据实际，从新生入学起，立足预防，结合事故发生后的

应急处理预案，依托相关课程、专题讲座、校内广播电视系统、宣传专栏、校办

刊物、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在全体师生中持续开展以“校园安全”为主题的教育

活动，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传授必要的安全知识，切实把安全教育工作作为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实抓好。 

四、切实加强实践教学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建设 

教育部、省政府和教育厅对加强学校安全工作历来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

要求。各高校要深入学习近年教育部和四川省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文件，归纳梳

理相关要求，结合各级各类图书馆、实验室、实训中心等教学场地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细化、实化，完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进一步

加大安全管理制度和实验、实习操作规范要求的落实与执行强度，要形成规范、

可操作性强的安全工作方案；要不断加强实验、实训、实习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工

作，确保师生安全；要加强对实验室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有毒有害化学品、放

射性物品和药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及特种实验设备使用管理的检查与监管；

要加强实验队伍建设，提高实验人员的素质，严禁违规操作，严防事故发生。努

力形成并健全学校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有力保障教

师和学生的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 

各高校务必以事故为镜鉴，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完善管理制度，

把确保师生安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为创建平安校园、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

的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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